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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。「誘陷」的部分，這 20 所學校中有 12 所的遊樂設施存有誘陷風險，占了 60%，尤其

因為相關的法規是 97 年後才訂出來的，全台的不合格情況，實際上恐怕更多。 

二、根據本息瞭解，誘陷是 97 年底才修訂納入標準中，有許多舊有設施都存有此風險，甚至因

廠商與學校對於現行國家標準的不熟悉，使得新設立的遊樂設施也常存在誘陷的缺失，建

議可使用網狀物或板狀物等阻隔間隙，避免兒童身軀進入間隙中即可。「設施損壞」的部

分，調查結果顯示，包含「設備損壞、鏽蝕、掉漆等」及「地墊的破損、不平整」，分別

有 9 所及 8 所學校，占了 45%及 40%；管理者必須每年編列經費並定期作檢查，主管機關

也應不定期抽驗各單位的遊樂設施。 

三、為維護學童遊戲安全及防止意外事故發生，本席要求行政院督責全國所有公共遊憩場所、

幼兒園及小學必須每年編列經費並定期作檢查、修繕與更新；教育部應不定期抽驗各單位

的遊樂設施，並將其列為年度辦學考核項目；建立損壞通報機制，任何人通報損壞，立即

停止使用並報修；教育部、內政部應舉行教育訓練，讓校園主管與遊戲設施管理員瞭解安

全標準，以便自行檢視舊有設備的安全性，或確保採購符合安全標準。 

（三四二）本院蔣委員乃辛，針對近日來國民年金被保險人之陳情，因

政府每年公告調整地價，致使資格變天，喪失請領年金的資

格。該等弱勢老人已領取保證年金多年（最年輕者已 69 歲）

，其原屬個人所有之唯一屋舍且實際居住，卻因政府片面公

告地價調漲，致使原本既有之保證年金 3500 元賴以維生之依

靠頓失，未蒙其地價上漲之利，先受無法領取給付之害，礙

於法令哭訴無門。為落實政府照顧弱勢老人之德政，本席等

要求行政院儘速體恤民情，不能因地價調整而影響原被保險

人之請領資格，以保障原有被保險人請領年金之權益；並重

新檢討審查條件，提高可扣除額度，針對事實放寬給付規定

或研議有關配套措施，俾免除被保險人因地價造成資格不符

，無法申請給付之憾事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三四三）本院蔣委員乃辛，針對國內三個月前，甚至三年以前就已爆

發高病原性禽流感，而政府農政單位卻以未發生大量死亡，

無法判定為藉口，延宕公布與處置，但上週一口氣卻又撲殺

將近六萬隻雞，造成民眾食用家禽安全極大的疑慮。同時，


